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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水产养殖水池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水产养殖的养殖水池设计、养殖水池施工和节能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厂化水产养殖水池及相应配套设施的设计与施工。其他同

类型的水产养殖水池系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50002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JTS 202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厂化养殖 Industrial aquaculture

（引用：GB/T 22213-2008规定）

3.2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Industrial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引用：SC/T 6093-2019规定）

3.3

养殖水池 Aquaculture tank

指为水产养殖对象提供基本生存环境的养殖单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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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环境 Marine environment

指受海水影响的工程建筑物所处的环境。

3.5

水循环率Water circulation rate

每天养殖池水循环的次数，单位：次/d。

3.6

换水率Water exchange rate

循环水养殖系统内每天加入的新水体量占系统总水体量的百分比。

4 养殖水池设计

一般说明

养殖水池一般性设计原则：

a) 车间内的养殖设施（或育苗设施）、水处理设施、进排水系统共同构成循环水养殖系统。

b) 一般养殖鱼类和育苗车间养殖池系统区占地与车间内面积比例为 0.40～0.60，依据养殖不同

品种、车间是否包含附属功能等而有差异，在满足系统功能的前提下要尽量提高养殖池系统

区占地面积比例。

c) 养殖池系统区可布置在车间的一侧，另一侧布置水处理核心区，这一布局形式通常可在两大

功能区设置隔离墙或设施，设独立的水处理区单元降低噪声对养殖池系统区干扰；

d) 水处理核心区也可布置在车间的中间位置，水处理核心区两侧布置养殖池系统区，水处理核

心区与养殖池系统区可设隔离墙或设施。

e) 养殖池系统区按节约空间、科学适用、排列整齐、利于养殖、方便操作、经济合理的原则进

行布置。

f) 独栋养殖车间或连排养殖车间一个车间跨度通常建设 1～2 个养殖单元，建设两排养殖鱼池。

g) 一个车间跨度的养殖池系统区通常是两排养殖鱼池，两排养殖鱼池中间设人行通道（盖板），

人行通道下布置车间管沟的布局模式，通常一排养殖鱼池与一套水处理系统构成一个养殖单

元，也有两排鱼池与共用水处理系统构成一个养殖单元的模式。

h) 养殖池应均匀对称布置于车间内部通道两侧，每一排养殖池口数的多少与车间长度、养殖池

设计尺度、水处理区用地占比、水处理效率、沿程水头损失等因素相关。

i) 每一排循环水池的口数通常设置为 3～6 口，每口鱼池宜单独布置进排水管及分水箱（池水水

位控制箱）、旋转集污器。

j) 当单套养殖系统内并联多个养殖池时，每个养殖池均应设计为可单独排水或单独脱离循环。

养殖容积设计

养殖池设计容积可按公式(1)～公式(3)计算：

310 BK

k k

QK
V

qa b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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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Q——水产养殖年产量（t）；

BKK ——养殖生产不平衡系数（m
2
）；

q——单位养殖水体年平均产量；

ka ——养殖池利用系数，依组织生产的效率和市场需求取0.6～0.9；

kb ——养殖容积利用系数，养殖池养殖过程水体容积与设计容积之比，取0.8～0.9；

maxH ——月最大养殖产量；

H——月平均养殖产量；

r ——单位养殖水体养殖周期平均密度，循环水养殖低密度取20～40kg/m
3
，中密度取40～

60kg/m
3
，高密度取60～100kg/m

3
；

dct ——生物在水体的平均养殖期（d）；

ykT ——养殖系统年运行天数（d），依地区实际年生产天数取，无参照经验时取350～365d。

车间占地设计

养殖车间总占地面积可按公式(4)计算：

c

V
A

ih
= .......................................（4）

式中：

cA ——养殖车间占地面积（㎡）；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h——养殖池设计高度（m）；

i——单层车间养殖池占地利用系数，一般养殖鱼类和育苗车间取0.4～0.6，依据养殖不同品种、

车间是否包含附属功能等合理选择。

养殖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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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养殖池材料

关于养殖池材料的说明：

a) 养殖池体材料应具有耐水性、防渗性，用于海水养殖的池体材料还应具有耐腐蚀性能。

b) 混凝土或砖砌养殖池内壁及池底做防水处理，养殖池环氧涂料或油漆要具有耐水浸泡、耐腐

蚀、不脱落、易洗易洁、抗菌防藻、防霉无味，健康环保性能，不对水体产生污染，对养殖

鱼类无毒性。

c) 养殖池表面光滑，容易清洗与消毒，避免对鱼类皮肤形成伤害。

d) 规模化养殖池建池材料宜选用经济品种、就地取材，育苗、暂养、观赏、运输、科研等特殊

需求可选用其它材质。

e) 养殖池结构主要有混凝土养殖池、砖混砌体养殖池、玻璃钢养殖池，也有塑料养殖池、帆布

养殖池、玻璃纤维养殖池、EPS 高密度泡沫板模块结合现浇混凝土建造的养殖池。

f) 用于科研、实验等用途的养殖池可采用塑料、帆布等材质的养殖池，但应保证池体材质无毒、

无味、平整、易清洗、耐腐蚀。

g) 养殖池混凝土抗压强度、抗渗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养殖池混凝土应一体浇筑，养殖池内壁及

池底做防水处理，其他材质建造的养殖池要采取防渗措施或防渗检验。

4.4.2 养殖池尺度

关于养殖池尺度的说明：

a) 规模化养殖池应按水流转动流畅、排污清洁彻底和空间利用率高为主要原则设计养殖池池型，

池底适当考虑水力坡度保证养殖池水能够完全彻底排干。

b) 规模化养殖池宜采用方形圆弧角(圆切角)池、八角形(方形池切角)池、跑道养殖池，不宜设

计方形池或长方形池，可采取地下、半地下或完全地上的池型型式。根据不同养殖品种的要

求，养殖池面积通常在 30.0 ㎡～350.0 ㎡，深度通常在 0.6 m～3.0 m。

c) 暂养、临时性质的养殖池型以利于布置、方便操作为原则，可布置方形池或长方形池。

d) 科研等用途的养殖池以流态稳定、利于实验为原则，宜采用圆形池，可商业化定制各种新型

材质、尺度的养殖池。

e) 养殖池面积应根据养殖品种的生理和生活习性以及规格大小确定，也与池型、材质等相关，

同时兼顾车间场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进行确定。养殖池的池径（边长）应根据鱼的品种进

行选择，小型养殖池的池径（边长）宜小于 5m，中型养殖池的池径（边长）宜控制在 5～10m，

大型养殖池的池径（边长）宜控制在 10～20m；育苗池的池径（边长）宜为 2.5～4m。通常圆

形池直径为 2.0 m～8.0 m，方形圆弧角(圆切角)池的边长（长度或宽度）宜为 5.0 m～20.0 m、

圆角半径与养殖池宽度之比宜≥0.2，八角形(方形池切角)池的边长（长度或宽度）宜为 5.0 m～

20. 0 m、切角边长与养殖池宽度之比宜≥0.2，跑道养殖池宽 2.0 m～5.0m、长 5.0m～30.0 m，

以上养殖池尺度为常用尺度，经充分论证也可建设其他尺度养殖池。

f) 养殖池的径深比宜为 3:1～6:1，不得超过 10:1，根据鱼的品种、产量、投喂量、排污性能等

综合选择。

g) 养殖池水深也应根据养殖品种的生理和生活习性以及规格大小确定，同时兼顾管理和操作方

便。一般养殖鲆鲽鱼类池深 0.8m～1.0m，池内有效水深应控制在 0.6m～0.8m；养殖游泳性鱼

类，如真鲷、石斑鱼、美国红鱼等，池深 1.8m～2.0m，有效水深 1.6m～1.8m。鲆鲽鱼类养殖

池往新型材质、浅水、多层空间综合利用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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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养殖池系统存在边界层、 湍流 (紊流) 效应、二次流等复杂流体力学现象与机理，养殖池流

态构建中部分参数的细微变化易导致流场性能和集排污性能的较大改变，有条件时建议采用

物理模型试验或 CFD 数值模拟技术进行养殖池系统尺度设计流场的论证与优化。

4.4.3 养殖池结构

关于养殖池结构的说明：

a) 循环水池宜露出地面 0.7～1.2m，否则应架设必要的操作平台。

b) 钢筋混凝土养殖池设计深度通常为 2.0m～3.0m，养殖水深通常在 1.8m～2.8m；养殖池尺度向

大型化方向发展，设计大型化的养殖池要进行充分论证，从结构、防水、生产操作、管理等

方面都要做好配套措施。

c) 设计深度小于 2.0m 的养殖池可采用水泥砂浆砌砖石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深若大于 2.0m

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充分考虑鱼池防不均匀沉降和防渗要求。

d) 有效水深小于 1m 的养殖池，可采用水泥砂浆砌实心砖结构，池壁厚 120mm，池外壁抹水泥砂

浆，内壁及池底应设置相应的防水构造做法。有效水深为 1.0～1.8m 的养殖池，采用水泥砂

浆砌实心砖结构，池壁厚 240mm，池顶加钢筋混凝土圈梁，池外壁抹水泥砂浆，池内壁及池底

应设置相应的防水构造做法。

e) 养殖桶为圆柱形或上口径略大于底面直径的桶形，养殖桶采用无毒、平整、易清洗、耐腐蚀

的玻璃钢、PP（聚丙烯）等材料建成，养殖桶常用尺度直径 1.0m～8.0m，高 0.8 m～1.8m。

f) 养殖桶的壁厚应根据口径、容积和材质确定，优先考虑设施的耐用性、安全性，兼顾设施使

用的经济性。规模化、使用周期长的养殖桶通常采用厚材质、大口径、大容积，专业化厂家

专用生产产品，临时暂养性质、科研性质的养殖桶视使用周期、数量等选用中小口径、方便

操作、经济合理的市场通用产品。

4.4.4 养殖池进排水系统

关于养殖池进排水系统的说明：

a) 每口养殖池的进水管宜采用单侧布置或双管对称布置方式，圆弧角(圆切角)池、八角形(方形

池切角)池进水管宜布置在切角中间位置。设置两个喷水口应同时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喷射，

形成驱动水体的最大合力。

b) 进水管进水口方向可沿池壁切向进水，也可选择经论证的其他入射角度进水，以提高池水旋

流速度，利于将残饵、粪便集中池底中央排出为优选方案，有条件时建议采用物理模型试验

或 CFD 数值模拟技术进行养殖池系统设计入流角度的论证与优化。

c) 进水管中心离池壁的距离与养殖池宽度的比值也是影响养殖池流态的重要参数，可选择经论

证的参数，以提高池水旋流速度，利于将残饵、粪便集中池底中央排出为优选方案，有条件

时建议采用物理模型试验或 CFD 数值模拟技术进行该参数论证与优化。

d) 池底应采用中间低四周高的锅底形，鱼池底部坡度宜为 6%～10%，排水口置于池底中央最低处，

排水口设置双通道排污装置或防逃排污板。

e) 养殖池排水排污目前主流模式是双通道排污，分为底部带固体颗粒的池底生态普集器养殖池

水排污通道和池中心立管养殖池水排污通道。双通道排污系统位于养殖池中心位置，将底排

与中上层溢流工艺相结合，底排污水通过池底生态普集器进入漩涡固液分离器，池水的中上

部溢流通过池中心均匀开孔立管进入微滤机。排污系统的一个排污口（池底生态普集器）在

养殖池底部中心， 排出鱼池中约 80％～90％的固体颗粒物；另一个排污口采用均匀开孔立管

位于池底生态普集器上方，使带少量悬浮固体颗粒和溶解性物质的养殖水体流出，并保持系

统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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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系统

4.5.1 源水处理设施

关于源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说明：

a) 供水设施主要包括沉淀池(消毒池)、砂滤池、蓄水池、曝气池、调温池、水泵房和风机室等，

依实际需求规划建设保证养殖用水的安全，蓄水池、曝气池、调温池也可多功能合一建设。

b) 单个砂滤池过滤效率宜达到 500m³/h，池中应保证颗粒级配优良，高度宜取 8～12m。依养殖

高峰最大需水量计算砂滤池数量。

c) 蓄水池位于全场最高位，水容量宜为总养殖水体的 1/3 以上，蓄水池体积宜大于养殖水体的

40％。

d) 蓄水池的占地面积根据公式(5)计算：

BW
x d

x

VK
S t

h
w

= ..................................（5）

式中：

xS ——蓄水池占地面积（㎡）；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dt ——蓄水保证养殖用水天数(d)；

BWK ——用水不平衡系数，按本基地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1.1～1.3 ；

w——换水率，即养殖水体日换水系数，取0.05～0.2；

xh ——蓄水池水深，应不小于1m。

4.5.2 进水管道

关于进水管道的设计说明：

a) 进水管道由进水主管和入池管组成，人行通道下布置的车间管沟内设置管道支架，用于安装

养殖池进水主管。

b) 进水主管依设计循环量通常选用直径 200 mm～315 mm 的 PP 或 PVC 管，入池管直径为 75 mm～

110 mm，由阀门控制进水流量。

4.5.3 管道防护

关于管道防护的设计说明：

a) 室外埋地管道埋设深度的确定应以管道不受损坏为原则，并应考虑最大冻土深度和地下水位

等影响。

b) 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 0.5m；在室内或室外有混凝土地面的区域，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 0.3m。

c) 通过机械车辆的通道下不宜小于 0.75m 或采用套管保护。

4.5.4 供水设备

关于给水设备的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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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用水量确定水泵的功率、数量及输水管道的管径，常用循环泵的流量为 200m³/h～600m³

/h， 功率为 3.0 kW～15.0kW。

b) 安装材料包括 PVC 管道、阀门和紧固件等。

c) 养殖系统循环量按养殖池水每小时 1～3 次循环量设计，维持鱼类生长流速环境需求、实现池

水良好排污、保持水质环境稳定。

d) 进水系统供水能力设计应满足从开始进水到注满相应养殖池的养殖需水量，时间不超过 2h。

回水系统

4.6.1 回水管道

回水管道设计如下：

a) 回水管道由回水装置和回水主管组成。回水装置位于养殖池外侧的分水箱（池水水位控制箱），

回水主管通常置于人行通道下的车间管沟内，在车间管沟内预埋管道支架安放回水主管，在

进水管道的另一侧布置。

b) 回水管道依设计循环量通常选用直径 250mm～315mm 的 PVC 管。

4.6.2 排水管道

室外排水管道的管道防护与进水管道防护要求一致。排水系统应满足从开始排水到排干相应养殖池，

时间不超过2h。

5 养殖水池施工

材料要求

养殖水池混凝土配合材料、钢筋要求如下：

a) 配制混凝土所用的水泥可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

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及复合硅酸盐水泥，严禁使用烧粘土质的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必要时也可采用其他品种水泥，其质量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生产普通硅酸盐

水泥和硅酸盐水泥的熟料中的铝酸三钙含量宜在 6%～12%。

b) 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不宜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c) 拌制混凝土应采用质地坚固、粒径在 5mm 以下的砂作为细骨料，其杂质含量限值应符合相关

要求。

d) 海水环境工程中严禁采用碱活性细骨料。淡水环境工程中所用细骨料具有碱活性时，应采用

碱含量小于 0.6%的水泥并采取其他措施，经试验验证合格后方可使用。

e) 配制混凝土应采用质地坚硬的碎石、卵石或碎石与卵石的混合物作为粗骨料，其强度可用岩

石立方体抗压强度或压碎值指标进行检验。在选择采石场、对粗骨料强度有严格要求或对质

量有争议时，宜用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作检验；常用的石料质量控制可用压碎指标进行检验。

f) 混凝土应根据要求选用减水剂、引气剂、早强剂、防冻剂、泵送剂、缓凝剂、膨胀剂等外加

剂，外加剂的品质应符合相关要求。

g) 混凝土拌和用水不得影响水泥正常凝结、硬化或促使钢筋锈蚀，钢筋混凝土不得采用海水拌

和。

h) 混凝土不得采用沼泽水、工业废水或含有害物质的水拌合。使用非生活饮用水时，开工前应

检验其质量。

i) 钢筋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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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工程

5.2.1 模板及支撑系统要求

模板及支撑系统要求如下：

a) 保证混凝土结构和构件各部分的形状、尺寸和相互位置正确。

b) 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并可靠地承受新浇混凝土的自重力、侧压力和施工中产生

的荷载，模板变形在允许范围内。

c) 与钢筋和混凝土施工工艺相适应，便于钢筋绑扎及安装、混凝土浇筑和养护。

d) 面板平整、光洁，接缝严密、不漏浆。

e) 结构简单、装拆方便，保证施工安全。

5.2.2 模板的材料可选用钢材、木材、胶合板和塑料等，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3 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应涂刷脱模剂。脱模剂不得污染工程结构和构件、钢筋、混凝土接茬部

位。

5.2.4 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制作和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5.2.5 模板设计方案应满足混凝土结构或构件体型、施工分层或分段的要求，并应满足混凝土施工方

案所确定的浇筑顺序、浇筑方式、浇筑速度和施工荷载等控制条件的要求。

5.2.6 模板设计应对模板及支撑的材料、制作、安装与拆除工艺提出具体要求。模板及支撑应按模板

设计图和工艺文件加工制作。成品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5.2.7 模板及支架系统的安装应满足模板设计的要求，并应与钢筋绑扎及装设等工序配合进行。大型

模板及支撑在安装过程中，必须采取满足稳定性要求的临时固定措施。

钢筋工程

钢筋工程要求如下：

a) 钢筋应按设计要求采用，若需以另一种类或规格的钢筋代替时，应征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并

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b) 钢筋进场时，应检查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并按炉号、批次及直径分批验收。

c) 钢筋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锈蚀和污染。钢筋进场后，应分品种、牌号、等级、规格及生产

厂家等堆存整齐，不得混杂，且应设立识别标志。钢筋及已加工成半成品的钢筋宜堆置在仓

库、棚内，露天堆置时，应防雨、防雪、防潮。加工成半成品的钢筋宜根据使用要求分类堆

存，并防止出现锈蚀和污染。钢筋加工和安装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再次对钢筋进行外观质量

检查。

d) 预制构件的吊环严禁使用冷拉钢筋。

e) 钢筋调直宜采用机械方法，也可以采用冷拉方法。经机械调直的钢筋，表面不得有明显擦伤，

不应有局部弯曲。

混凝土工程

5.4.1 混凝土配合要求

混凝土配合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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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混凝土除强度和拌合物的和易性必须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外，尚应具备所需要的抗渗性、抗

蚀性、防止钢筋锈蚀的性能。

b)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c) 配合比选定，应保证拌合物的和易性，并应采取减小泌水率和离析的措施。混凝土的和易性

应按坍落度、泌水性、离析和捣实难易程度综合评定。

d)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并应经济合理。

e) 混凝土的拌制宜由混凝土搅拌站集中搅拌。混凝土搅拌应按配料单配料，不得任意更改。

f) 混凝土应搅拌均匀。自全部材料装人搅拌机起，至开始卸料时止，其连续搅拌的最短时间应

按搅拌设备出厂说明书的规定，并经试验确定。

5.4.2 混凝土运输要求

混凝土运输要求如下：

a) 运输能力应与搅拌及浇筑能力相适应，并宜缩短运输时间和减少倒运次数。

b) 运输工具宜采用搅拌车，在运距较短时可使用自卸汽车。运输工具在使用前应喷水润湿，但

不得留有积水。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发生离析、漏浆、泌水和坍落度损失较大等现象。

运至浇筑地点后，如有上述现象发生，应进行二次拌制。二次拌制时，不得任意加水。必要

时可同时加水和胶凝材料或减水剂，保持水胶比不变。

c)采用自卸汽车运输混凝土时，车箱内壁应光洁、平整、不吸水、不漏浆。

5.4.3 混凝土浇筑要求

混凝土浇筑要求如下：

a) 浇筑混凝土前应检查模板、支撑系统、钢筋和预埋件位置和装设的正确性。

b) 混凝土的浇筑应连续进行。如因故中断，允许间歇时间应根据混凝土硬化速度和振捣能力经

试验确定。

c) 施工缝的留置位置，应在混凝土浇筑前确定，并宜留置在结构受剪力较小且易于施工的部位。

有抗渗要求、与底板相连的墙体，其水平施工缝宜留置在距底板大于 1m 高的位置。施工缝的

其他要求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d) 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应避免混凝土产生离析现象。混凝土自高处倾落时，其自由倾落高度不

宜超过 2m。

e) 浇筑混凝土时，应经常检查模板和支撑系统的坚固性与稳定性，并不得随意拆除。

5.4.4 混凝土养护要求

混凝土养护要求如下：

a)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加以覆盖，结硬后保湿养护。养护方法应根据构件外型选定，宜采

用洒水、土工布覆盖浇水、包裹塑料薄膜、喷涂养护液进行养护。当日平均温度低于+5℃时，

不宜洒水养护。

b) 钢筋混凝土不得采用海水养护。

c) 混凝土强度未达到 2.5MPa 前，人员不得在已浇筑的结构上行走、运送工具或设置上层结构的

支撑和模板。混凝土达到上述强度的时间应经试验确定。

质量控制

关于质量控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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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池构筑物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检查文件有：测量记录和沉降观测记录，材料、半成品和构件

出厂质量合格证、检验、复验报告，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配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

工记录与监理检验记录，功能性试验记录等。

b) 水池构筑物使用的混凝土抗压、抗渗、抗冻、抗腐蚀等性能除应符合 GB 50164 和 GB/T 50082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施工设计文件的要求。

c) 现浇钢筋混凝土土应密实，表面平整，颜色纯正，不得渗漏。

d) 水池构筑物底板混凝土应连续浇筑，不应设置施工缝。有坡度要求的底板应满足设计坡度要

求， 且要边坡稳定、围护结构安全可靠，不产生变形、沉降、位移现象。

e) 水池构筑物应防渗水，内表面光滑，外观不得有裂纹、蜂窝、空洞、露筋等质量缺陷，无明

显湿渍现象。养殖水池及预埋管路应进行满水渗漏试验。

f) 水池构筑物内壁防水防腐等涂料基面应洁净、干燥，涂层不应出现脱皮、漏刷、流坠、皱皮、

厚度不均、表面不光滑等现象。

g)水池构筑物与设备连接部位的混凝土应密实、平整。

6 节能

一般规定

关于节能设计的一般规定如下：

a) 养殖工程设计应贯彻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b) 设计方案比选应将节约能源作为重要因素，并对能源消耗指标进行比较评价，尽可能选择能

源利用效率高的方案。

c) 节能设计

d) 充分贯彻循环水养殖工艺设计中的“一级提水、两次过滤、部分消毒、充分净化”方针，实

现节能提效。

e) 工程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措施，降低建构筑物的用

能需求。

f) 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和有关建筑气候分区方面

的有关规定。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3.1
	工厂化养殖Industrial aquaculture

	3.2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Industrial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3.3
	养殖水池 Aquaculture tank

	3.4
	海水环境 Marine environment

	3.5
	水循环率Water circulation rate

	3.6
	换水率Water exchange rate


	4　养殖水池设计
	4.1　一般说明
	4.2　养殖容积设计
	4.3　车间占地设计
	4.4　养殖池设计
	4.4.1　养殖池材料
	4.4.2　养殖池尺度
	4.4.3　养殖池结构
	4.4.4　养殖池进排水系统

	4.5　给水系统
	4.5.1　源水处理设施
	4.5.2　进水管道
	4.5.3　管道防护
	4.5.4　供水设备

	4.6　回水系统
	4.6.1　回水管道
	4.6.2　排水管道


	5　养殖水池施工
	5.1　材料要求
	5.2　模板工程
	5.2.1　模板及支撑系统要求
	5.2.2　模板的材料可选用钢材、木材、胶合板和塑料等，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3　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应涂刷脱模剂。脱模剂不得污染工程结构和构件、钢筋、混凝土接茬部位。
	5.2.4　组合钢模板的设计、制作和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5.2.5　模板设计方案应满足混凝土结构或构件体型、施工分层或分段的要求，并应满足混凝土施工方案所确定的浇筑顺序
	5.2.6　模板设计应对模板及支撑的材料、制作、安装与拆除工艺提出具体要求。模板及支撑应按模板设计图和工艺文件加
	5.2.7　模板及支架系统的安装应满足模板设计的要求，并应与钢筋绑扎及装设等工序配合进行。大型模板及支撑在安装过

	5.3　钢筋工程
	5.4　混凝土工程
	5.4.1　混凝土配合要求
	5.4.2　混凝土运输要求
	5.4.3　混凝土浇筑要求
	5.4.4　混凝土养护要求

	5.5　质量控制

	6　节能
	6.1　一般规定


